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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可能成立合資企業之  
諒解備忘錄  

 
 
本 公 司 乃 江 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 「 本 公 司 」 ) ，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為（「 本 集 团 」 )
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(「 上 市 規 則 」 ) 第 1 3 . 0 9條 及 香 港
法 例 第 5 7 1章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I V A部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而 作 出 。  
 
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欣 然 宣 佈 ,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， 本 公 司 與

慧 聰 網 有 限 公 司（「 慧 聰 網 」 ，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 ,「 慧 聰 集 團 」 ) 訂 立 了 一 份
無 法 律 約 束 力 之 諒 解 備 忘 錄（「 諒 解 備 忘 錄 」 ) 。 根 據 諒 解 備 忘 錄 ， 本 公 司 與
慧 聰 網 希 望 進 行 合 作，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由 雙 方 或 各 自 指 定 的 附 属 公 司 按 照 諒

解 備 忘 錄 之 约 定 的 出 资 比 例 共 同 合 资，成 立 主 要 從 事 为 電 線 電 纜 製 造 商 搭 建 可

靠 的 供 需 平 台 ， 提 供 全 面 的 電 子 商 務 解 决 方 案 等 業 務 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(「 合 資
公 司 」 )。  
 
諒 解 備 忘 錄 的 主 要 條 款  
 
日 期  

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 

 

訂 約 方  

(甲 )  江 南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(乙 )  慧 聰 網 有 限 公 司  

在 董 事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就 所 知、所 悉 及 所 信，慧 聰 網 為 獨 立 第 三 方，與 本

公 司 及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(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)並 無 關 聯 。   

 

出 資 比 例 和 權 益  

合 資 公 司 的 注 册 資 本 為 1 0 0 0萬 元 人 民 幣 ， 其 中 本 公 司 出 資 6 0 0萬 元 人 民 幣 ， 慧
聰 網 出 資 4 0 0萬 元 人 民 幣 。 股 權 比 例 为 ： 本 公 司 ： 6 0 %， 慧 聰 網 ： 4 0 %。  



 

諒 解 備 忘 錄 項 下 的 合 作   

諒 解 備 忘 錄 擬 於 訂 約 方 之 間 建 立 如 下 的 原 則 性 合 作 ， 通 過 合 作 項 目 :  

1 .  以 慧 聰 網 的 專 業 為 本 公 司 打 造 電 商 直 營 平 台，幫 助 本 公 司 在 電 線 電 纜 行
業 整 體 品 牌 對 外 宣 傳 推 廣 。  

2 .  本 公 司 或 其 子 公 司 與 慧 聰 網 或 其 子 公 司 結 合 雙 方 的 資 源 優 勢，推 動 並 進
行 電 線 電 纜 行 業 營 運 大 數 據 追 蹤 、 收 集 和 分 析 ， 提 升 電 線 電 纜 行 業 信 息

化 管 理 水 平 。    

3 .  本 公 司 或 其 子 公 司 將 授 權 合 資 公 司 使 用 本 公 司 線 下 1 0 7家 直 營 銷 售 店 和
產 品 質 量 測 試 中 心 ， 配 合 商 務 平 台 線 上 網 絡 和 搜 集 數 據 ， 組 建 “ 互 聯 網

+電 纜 銷 售 服 務 ” 電 纜 行 業 物 資 交 易 平 台 。 融 合 線 上 線 下 的 特 性 推 廣 電

線 電 纜 行 業 的 業 務 。   

4 .  雙 方 共 建 、 共 享 “ 互 聯 網 +電 纜 銷 售 服 務 ” 智 慧 數 據 平 台 的 數 據 。    

於 諒 解 備 忘 錄 生 效 後，雙 方 就 具 體 的 合 作 形 式 及 細 節 在 諒 解 備 忘 錄 有 效 期 內 進

行 友 好 協 商，並 將 會 通 過 協 商 就 合 資 公 司 另 訂 協 議，以 規 定 雙 方 在 具 體 合 資 公

司 的 權 利 義 務 等 具 體 事 宜 。 预 期 自 本 諒 解 備 忘 錄 簽 署 之 日 起 最 遲 不 超 過 3個 月
簽 署 正 式 合 资 協 議 。  
  

自 本 訂 立 諒 解 備 忘 錄 簽 署 之 日 起 的 9 0日 内，雙 方 承 諾 将 确 保 不 與 任 何 其 他 方 商
談 任 何 與 電 線 電 纜 電 子 商 貿 合 作 相 關 的 事 宜 或 簽 訂 與 此 相 關 的 任 何 協 議 或 做

類 似 安 排。同 時，未 經 雙 方 協 商 一 致，任 何 一 方 不 得 單 方 終 止 本 諒 解 備 忘 錄 項

下 之 合 作 事 宜 。  

 

合 作 的 原 因   

本 集 團 是 中 国 最 大 的 电 力 电 缆 以 及 电 器 装 备 用 电 线 电 缆 製 造 商 之 一 。产 品 广 泛

应 用 于 电 力 、基 础 建 设 、工 业 、地 产 等 各 行 各 业 。本 集 團 在 中 國 擁 有 龐 大 的 銷

售 網 絡 資 源，銷 售 網 絡 遍 佈 中 國 3 0 0多 個 城 市、直 營 銷 售 店 1 0 7家。本 集 團 擁 有
直 營 銷 售 店 產 品 定 價 權 ， 並 能 讓 客 戶 直 接 感 受 產 品 ， 過 往 為 集 團 貢 獻 約 2 0 %營
業 額。訂 立 諒 解 備 忘 錄 能 把 本 集 團 龐 大 線 下 銷 售 網 絡 資 源 帶 到 線 上，直 接 打 造

本 公 司 的 電 商 直 營 平 台。透 過 與 慧 聰 網 的 合 作，為 全 電 纜 行 業 打 造 一 個 線 上 交

易 平 台，根 據 用 戶 需 求，企 業 間 進 行 產 品 調 配，有 益 促 進 各 企 業 的 庫 存 流 轉 。

本 集 團 的 直 營 銷 售 店 也 能 為 物 資 交 易 平 台 提 供 線 下 解 決 方 案。本 集 團 擁 有 國 家

級 實 驗 室，可 為 電 纜 行 業 特 別 是 中 小 企 業 提 供 產 品 驗 證，亦 為 線 上 交 易 解 決 產

品 質 量 的 憂 慮 。   

慧 聰 網 為 香 港 交 易 所 主 板 上 市 公 司（ 股 票 代 码 ： 2 2 8 0）。 慧 聪 集 团 是 中 國 領 先
的 內 貿 B 2 B 電 子 商 務 企 業 之 一 ， 為 企 業 搭 建 誠 信 的 供 需 平 臺 ， 提 供 全 方 位 的

電 子 商 務 服 務 。 目 前 ， 慧 聪 集 团 經 營 五 個 業 務 分 部 ， 即 : ( i )互 聯 網 服 務 (通 过
w w w . h c 3 6 0 , c o m 及 w w w . z o l . c o m . c n 网 站 ) , ( i i )工 商 業 目 錄 及 黃 頁 目 錄 , ( i i i )會 議 及
其 他 服 務 , ( i v )  O 2 O 家 電 商 業 展 覽 中 心 及 ( v )防 偽 產 品 及 服 務 。   

訂 立 諒 解 備 忘 錄 利 用 互 聯 網 服 務 正 符 合 本 公 司 自 身 之 發 展，也 是 對 本 公 司 業 務

的 互 補，加 大 在 零 售 業 務 的 增 長。結 合 本 集 團 以 上 優 質 資 源 和 慧 聰 網 的 互 聯 網

搭 建 技 術 和 豐 富 的 經 驗，同 時 迎 合 信 息 技 術 行 業 在 中 國 建 立 大 數 據 市 場 的 趨 勢 ，

本 公 司 預 期 將 受 益 於 是 次 的 合 作，並 能 為 本 集 團 打 開 一 個 新 的 營 銷 渠 道 和 添 加

新 的 服 務 收 入 板 塊 。   



 

由 於 成 立 合 資 公 司 可 能 或 未 必 會 進 行，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

公 司 證 券 時 ，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   

 
   承 董 事 會 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  南  集  團  有  限  公  司  
  芮 福 彬 

         主 席 
 

 
香 港 ，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 
 
於 本 公 佈 日 期 , 董 事 會 由 五 名 執 行 董 事 即 芮 福 彬 先 生 、 儲 輝 先 生  、夏 亞 芳 女 士 、 蔣 永 衛 先 

生 及 郝 名 輝 先 生 ； 及 三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即 何 植 松 先 生  、 楊 榮 凱 先 生 及 潘 翼 鵬 先 生 組 

成 。 


